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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关耳

在微信群里大开骂战，两名前同

事为此闹上了法庭，近日，宁海县法院

审结了一起案件，引起大家的反思。

案情回顾：
方某与严某曾同是宁波某机械

公司的员工，两人均是某退税微信群

成员，该群共计186人。2017年7月，

方某从原公司辞职，严某接替方某成

为该公司出口退税会计。

2018年2月，严某与方某因工作

分歧在该微信群里展开了一系列的

骂战，“泼妇”“擦屁股”“吃柴（意为找

打）”等不文明方言用语层出不穷。

之后，方某认为严某在微信群聊

天过程中，公开捏造自己误了退税、

被辞退等虚假信息，并使用“遗臭万

年”等侮辱性词语贬低自己的人格，

让同行、同事对自己的评价大为降

低，故以严某侵害其名誉权诉至宁海

县法院。

与此同时，严某以方某亦侵害其

名誉权提出了反诉并表示，方某无中

生有诬陷自己散布退税损失的事，更

用“吃柴”等词语暴力威胁恐吓自己，

侵犯了自己的人格与名誉。

近日，宁海法院对双方的诉请均

予以驳回。

法官说法：
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就其自

身属性和社会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

价，公民、法人的名誉权受法律保

护。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

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

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

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

上有过错来认定。

简单来说就是，行为人因故意或

过失向特定的人或数人实施了侮辱

或诽谤等违法行为，直接导致社会和

他人对其的客观社会评价降低。

本案中，方某与严某因工作原因

产生分歧，在微信群中运用不文明用

语相互指责、谩骂，但所用词语均系

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口语化词语，

虽有不妥，但不足以对双方的名誉造

成损害。且双方在审理过程中均未

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因上述言语造成

自身属性和社会评价的降低，故对双

方的诉请均予以驳回。

法官提醒，微信群、朋友圈等网

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在微信群

聊或朋友圈中发表言论、发布信息时

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能要回创业时的钱吗？

读者王女士问：
我和前男友恋爱 5年，于半年前分

手。恋爱期间，我们各自出资10万元，经

营了一家网店。现在，我想要回店铺的利

润和当初出资的10万元，但是前男友不

给，我该怎么办？

浙江联冠律师事务所主任季飞国解答：
王女士与前男友各自出资经营店铺，

从法律角度分析，双方为合伙关系。男女

朋友关系是两人合伙的基础，现双方已分

手，合伙经营的基础不再。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规

定，合伙人投入、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

共有；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

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

产，以及债权和债务。因此，王女士可以要求

前男友按照出资比例分割出资和利润；若产

生债务，王女士亦应按出资比例承担。

对于前男友的违约行为，王女士可通

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根据

“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规则，王

女士仍需对自己的出资和店铺的盈利情况

进行举证。

分手要给“分手费”吗？

读者薛先生问：
我和前女友谈了两年恋爱，分手后，她

向我索要分手费，我该怎么办？

季飞国律师解答：
生活中，经常发生男女朋友结束恋情

后，向对方索要“分手费”或“青春损失费”

的事情。然而，这样的主张，并无法律依

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

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索要“分手

费”违反了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及民

法总则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故，薛先生

可以拒绝前女友索要分手费。

借的钱还款出现争议咋办？

读者陈先生问：
我向前女友借了3万元，没写任何字

据和借条。分手后，我还了她1万元，但她

没给我写收据。现在，她非说我只还了

5000元，我该怎么办？

季飞国律师解答：
陈先生与前女友的争议属民间借贷纠

纷，但对于还款金额双方各执一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

主张，谁举证”原则，陈先生有责任提供证

据证明已偿还1万元的事实。若陈先生无

法证明，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建议陈先生收集以下证据：款项支付

凭证，如银行、微信、支付宝的转账凭证；证

人证言，包括款项交付时的现场证人和事

后知晓情况的证人；聊天、短信等记录或录

音，如女方之前有承认陈先生还款1万元

或陈先生仅欠2万元的文字、录音资料。

前女友送的礼物得还吗？

读者林先生问：
前女友在分手前送给我几件奢侈品。

现在分手了，她要求我还给她，但我觉得这

是她赠送给我的东西，已经属于我的个人财

产，我可以不还给她。请问我这么做对吗？

季飞国律师解答：
恋爱期间，男女双方通常会互赠礼物，

以此表达感情。然而分手后，对于赠送的

贵重财物，则往往要求返还。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一旦受赠人取得赠

与财产后，该财产即属于受赠人所有；赠与

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

务。前女友已将几件奢侈品赠送给林先

生，该行为属于赠与。根据法律规定，这几

件奢侈品已属于林先生所有。

若前女友能够证明赠与奢侈品时附有

条件，通常以结婚为目的的有条件赠与（即

彩礼、嫁妆）最为常见，在没有结婚的前提

下，前女友可以要求陈先生返还。前女友

赠送给林先生的几件奢侈品如不附条件，

则林先生可以拒绝返还。

前男友发亲密照咋办？

读者叶小姐问：
我和前男友谈了两年恋爱，一起拍了

一些亲密照。不久前，有人告诉我，他在自

己微信朋友圈发布我和他的一些亲密照，

我让他删除，但是他不同意。我该怎么办？

季飞国律师解答：
恋爱期间，男女双方通过拍照记录两

人的幸福瞬间，作为今后的美好回忆。然

而，亲密的照片往往涉及个人隐私，不便公

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六）偷窥、偷

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前男友擅自在

微信朋友圈发布亲密照，经叶小姐要求，不

予删除，其行为已侵害了叶小姐的隐私权，

也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叶小姐

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法院起诉，要求

前男友删除亲密照。

你问我答

案例警示

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工资发放等不及
居然纵火烧工厂

通讯员 单闻 善筏

男子因拿不到工资，心里郁闷，一气之下点燃了

东家的工厂装配车间，造成损失40余万元。近日，

嘉善县检察院以涉嫌放火罪向法院起诉该男子。

今年7月，贵州人明某与一家中介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后，在某工厂装配车间开始工作。一个礼拜

后，明某发现，中介每个月会从他的工资里扣除

40%的中介费，这让明某无法接受，于是他干脆决定

不干了。

明某要求工厂清算这一个礼拜的工资，工作人

员却说，钱要到下个月25号由中介公司统一发放，

两人就此吵了起来。明某觉得很郁闷，一天夜里，他

喝了不少酒，借着酒劲，他翻墙进入工厂，来到自己

熟悉的车间，放了一把火。火烧起来后，明某还在现

场呆了一会儿，确定火势蔓延开了才离开。

纵火逃离车间后，明某在厂外观察了十几分钟，

等消防车赶到后，离开了现场。之后他仿佛什么事

情都没发生过一样，还去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洗脚店

洗了脚。

据了解，该车间占地较大，平时有一百多人在其

中作业，所幸明某纵火时，车间无人值班。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明某为泄私愤，放火焚烧

财产，危害公共安全，直接经济损失达40余万元，属

重大损失，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

之规定，应当以放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检察官

介绍，明某的行为属于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按照刑

法规定，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此，检察官提醒，年关将至，企业应当及时清

算工人工资。广大务工人员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一定

要看仔细，遇到纠纷时也应当妥善处理，理性维权，

切莫因小失大。

法治漫画

安全过寒假
野外滑冰溺水、走亲访友撞伤、燃放

烟花烧伤……寒假来临，广大中小学生走

出校门，释放爱玩的天性，但这些安全风险

家长们不容忽视。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分手费”给不给？收的礼物要还吗？
律师解答与“分手”有关的法律问题
陈培培

最近，某影视明星“天价分手费”事件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分手后，

要给“分手费”吗？能要回之前送出的礼物吗？能拿回共同创业时投入的钱

款吗……这些关于“分手”的问题，或许你也关心。

在微信群“互掐”，曾经的同事闹上了法庭
法官为何驳回双方诉请？


